关于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的起草说明
为贯彻市委市政府有关“两园一河”的决策部署，落实市国资委关于组建“两园一河”区域投资运营平台公司的工作要求，加快推动“两园一河”协同联动发展取得扎实成效，石景山区发改委与丰台区、门头沟区政府相关部门以及北京市水务投资集团共同起草了《战略合作框架协议》，现对本协议起草进行说明。
起草考虑

尹力书记2024年8月首次提出“两园一河”协同联动发展战略构想。2025年6月，市委专题会研究决定由市水投集团承担“两园一河”区域投资运营任务，作为推动该区域协同发展的主要实施载体，统筹开展沿线资源整合、开发建设、合作运营与跨区协调等工作。各方开展战略合作，是全面贯彻市委市政府“两园一河”协同联动发展有关指示精神的重要抓手，有利于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，有利于全面推进永定河文化带建设和京西地区转型发展，有利于北京花园城市建设。

二、主要内容
协议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：
一是合作原则及内容。按照“规划统筹、功能统筹、资源统筹、开发统筹、运营统筹”的原则，突出统筹性开发；按照“规划调整与资源利用相一致、功能建设与资源匹配相一致、存量盘活与增量开发相协调”的原则，实现集约式整合；按照“多元化股东、项目化投资、专业化委托、市场化运营、实现良好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”的原则，强调市场化运作；根据项目建设需要，各方共同争取相关政策扶持。
二是合作机制及合作平台。为了进一步加强联系和统筹协调，各方成立联络组，共同负责合作事项的具体对接和工作推进，协调落实议定事项。各方共同发起设立平台公司，作为“两园一河”协同联动发展的合作平台。平台公司作为可经营资产或资源的授权经营主体，负责授权资产或资源的管理、维护和运营。平台公司各股东持股比例在公司注册时由各方共同协商确定，并可根据发展需要引入新股东，对平台公司的股东及股权结构进行优化调整。

三是下一步工作安排。各方于2025年12月18日举办的京西论坛期间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；由市水投集团牵头，会同三区政府相关部门，共同谋划“两园一河”二期及“十五五”项目库，形成高质量项目储备；各方共同梳理并形成“两园一河”区域可授予平台公司运营的可经营资产或资源清单，为后续工作打好基础；各方共同努力紧密协作，力争于2026年一季度正式注册设立平台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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